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今年初的一个晚上，

孙某数杯黄酒下肚， 与家人吵架，

开车出门却途遇交警设卡。 他竟

“连闯 3关”， 撞飞一名交警， 后于

次日落网。 近日经黄浦区人民检察

院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当庭判决

被告人孙某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其

有期徒刑 2年 9个月。

1 月 13 日 23 时， 被告人孙某

酒后驾车行驶至南浦大桥浦西上引

桥处， 遇到了执勤交警设卡进行检

查。 酒后驾车的孙某某为逃避检

查， 突然加速冲卡， 撞翻了卡哨。

此时， 交警小叶正站在孙某车辆前

方， 欲拦停其车辆。 但孙某非但不

停车， 还将小叶撞翻在地后逃逸，

致使小叶受伤。 后经鉴定： 被鉴定

人小叶分别构成轻伤一级、 二级、

轻微伤等。

经侦查， 孙某于案发次日， 在

本市某公寓内被公安人员抓获。 到

案后， 孙某对上述主要事实供认不

讳。 据悉， 案发当晚孙某喝了数杯

黄酒， 本已被朋友送回家中， 结果

和妻子发生了争吵， 他一时赌气便

开车前往浦东一网友家中。 后经了

解， 这名网友与孙某是情人关系。

当晚，孙某从松江家中出发，途

经南浦大桥引桥处时遭遇民警设卡

查酒驾，自知存在酒驾行为，孙某决

定“铤而走险”冲卡逃离。 他先在卡

点前放慢车速，拉开与前车的距离，

再在通过卡口时加速逃离， 并将车

辆右前方的交警撞倒在地。

庭审中， 公诉人围绕被告人的

主观恶性、 行为方式、 危害结果进

行讯问。 针对孙某辩解其加速冲撞

时， 未察觉前方有执勤交警， 公诉

人驳斥了他的不实辩解。 最终法院

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俞如宇

本报讯 俗话说， “远亲不如

近邻”， 可互为邻居的罗某和杨某

却因几句调侃发生口角， 最终演变

成互殴。 经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二人双双被青浦区人民法院

判刑。

3 月 24 日晚， 罗某和邻居杨

某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在餐馆吃饭喝

酒， 饭桌上罗某和杨某因为一点小

事起了口角， 虽没有起大的冲突，

两人心中总有些隐隐的不快。 酒足

饭饱后， 两人走进一家服装店， 想

随便逛逛。

杨某看中了一件西装， 拍了拍

罗某的肩膀， 说道： “这衣服不

错， 我去试试。” 罗某一把夺过衣

服， 看了眼标价， 嘲讽道： “这衣

服很贵的， 你买得起吗？” 当时店

员就在旁边， 杨某顿觉羞愧难当，

转过头问店员： “这里有监控吗？”

“没有。” 于是， 杨某回过头便是一

拳， 重重地打在罗某的脸上， 嘴里

喊着： “你有本事你买呀， 你个穷

鬼”。 罗某也不甘示弱， 拿起手机

狠狠地往杨某的额头上砸， “你才

穷嘞， 你可比我穷”。 两人就这样

扭打在一起， 脸上都挂了彩。 所幸

罗某的朋友及时赶到， 店内的服务

员也第一时间报了警， 才不至于酿

成更严重的后果。

经鉴定， 杨某的伤势构成轻伤

二级及轻微伤， 罗某的伤势构成轻

伤二级。

青浦检察院认为， 本案中， 被

告人罗某与杨某互殴后双方均构成

轻伤二级， 二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 近日， 青浦检察院以故意伤害

罪向青浦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

后判处罗某拘役 6个月， 而杨某因

系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9个月。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醉酒尾随朋友女友欲

行骚扰被朋友撞见， 两人引发矛盾

最终演变成砍人事件。 近日， 经嘉

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嘉定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一

审判决， 男子莫某因犯故意伤害

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0个月。

据嘉定检察院指控， 今年 4 月

21 日晚， 莫某与肖某等人在嘉定

区一家饭店聚餐饮酒。 至 22 日凌

晨 1 时 10 分许， 莫某趁醉酒尾随

肖某的女友孙某至饭店二楼厕所门

口欲行骚扰， 恰巧被随后上厕所的

肖某撞见， 肖某遂斥责莫某并掌掴

其耳光， 后莫某报警， 经处警民警

调处二人达成和解。

但民警离开后， 二人再次发生

口角， 莫某突然闯入饭店二楼厨房

间取出两把菜刀，对肖某的右肩背、

右臀等部位挥砍数刀后弃刀逃逸。

经鉴定， 肖某因外伤致右肩背部创

口、右臀部创口，均构成轻伤二级，

体表软组织挫伤，构成轻微伤。

公安机关接报警后电话联系莫

某， 莫某表示愿意投案自首。 后民

警将被告人莫某传唤至派出所审

查， 莫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主

要犯罪事实。 案发后， 莫某家属赔

偿了被害人肖某经济损失 2 万元，

取得了被害人谅解。

庭审过程中， 莫某对上述事实

亦无异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 莫某

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一人轻

伤， 其行为已触犯刑律， 构成故意

伤害罪， 应依法惩处。 公诉机关指

控莫某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 充分， 所控罪名成立。 由于莫

某为自首、 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

并取得谅解， 可从轻处罚。 法院据

此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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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围绳勒倒学生致头部外伤 术后还引发应激反应

谁为一根惹祸绳子买单
□记者 陈颖婷

为了维持接送秩序， 上海一小

学在校门外的人行道上拉起了一条

警戒围绳。 不料正是这条绳子， 将

一名折返回校的小学生勒倒受伤，

并因此引发了急性应激反应。 为

此， 孩子的家长将学校告上了法

庭。 那么校方是否要为校园外的这

根警戒绳买单呢？ 日前，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小学生放学被警戒绳勒倒

圆圆是浦东一所小学二年级的

学生， 平时家长们都在学校门口等

候孩子。 为了维持接送秩序， 学校

在校门外西侧人行道地面竖立两根

钢管， 两端墙上各用一个挂钩， 使

用大拇指粗细、 高 1.1 米的麻绳将

人行道围起， 学生在围绳内的固定

位置， 家长则在围绳外等候。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下午放学后， 圆圆

(当时身高约 1.3 米)走出校门后发

?忘带试卷， 便从校外人行道折

回， 被学校架设的细绳卡住喉咙后

反弹摔倒， 头部着地受伤。 起初，

圆圆的父亲以为孩子只是头上起包

而已， 但返家途中圆圆呕吐， 遂回

家取了医保卡再次就医拍片， 检查

后因头部外伤当即住院手术治疗。

圆圆父亲打电话告知班主任，

因医院收治时需要说明受伤情况，

校方出具了 《情况说明》。 出院后，

圆圆休息在家， 第二学期恢复到

校。 同年 12 月 28 日， 圆圆因噩

梦、 担心、 焦虑至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就诊， 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

圆圆的家人表示， 事发前， 圆圆性

格活泼， 事发后性格孤僻， 容易激

动， 成绩变差， 晚上易惊醒。

圆圆一方认为， 学校出具 《情

况说明》 时进行了相关调查， 已认

可圆圆被绊倒。 学校在公共区域私

自架设绳索， 且绳索紧绷、 不明

显、 没有弹性， 被众多家长挡住，

亦无醒目标志或人员引导， 阻碍了

圆圆的正常通行。 同时， 学校的管

理范围并不以学校围墙为界， 事发

地点属于学校临时划拨管理的区

域， 符合追究教育机构责任的条

件。 圆圆是受他人、 外力作用的影

响导致受伤， 与监护职责无关， 因

此学校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学校认为绳在校外不负责

学校则表示， 平时放学时， 各

个班级由一名老师带至校门外人行

道上围绳内的固定放学点， 家长被

绳索隔离在人行道外。 围绳及固定

围绳的柱子仅在放学时使用。

事发当天，圆圆已出了校门并钻

出围绳，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内。 当

时老师及保安仍在围绳内，未发?圆

圆受伤， 也无法确认圆圆被围绳所

伤。 学校是为了实际需要及学生安

全而在校门外拦了警戒线。 圆圆的

监护人天天接送圆圆， 对学校长久

以来架设的绳索应当清晰知晓。 当

天圆圆受伤是在其父亲接走之后，

已超出了学校的管理范围， 且入院

记录中提到圆圆有奔跑情况， 对此

圆圆监护人有义务提示并制止。

在学校看来， 学生在校内受伤

才构成教育机构责任纠纷， 而圆圆

是在放学时家长接走后受伤， 无论

何种情况都已超出学校的教育管理

范围。 另一方面， 学校是为了便于

放学管理、 防止家长冲入学校造成

混乱才在校外设置绳索， 并不构成

堆放物件妨碍通行的物件损害责

任。 因此， 圆圆既未能举证证明被

学校架设的绳索所伤， 也缺乏认定

学校存在过错的任何法律依据， 其

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学校管理不当担七成责

法院认为， 根据该放学时间、

圆圆首诊时间、 事发地点与医院的

距离来看， 圆圆应是在放学后不

久、 离校不远处发生的伤害事故。

同时， 对比圆圆出入院检查情况可

知， 圆圆入院时颈前部多处皮肤擦

伤红肿， 而出院时该症状已消失。

结合圆圆身高、 涉案绳索高度及圆

圆受伤部位来看， 上述因素与触碰

绳索导致的外伤特征均较为吻合。

且医疗机构及鉴定机构认定的引发

圆圆应激反应及精神障碍的事件单

一且明确， 圆圆接受检查及鉴定时

的说法也始终一致。

法院指出， 学校的放学管理本

应采取更为安全有效的方式， 但学校

却在明知未成年学生聚集、 走动频繁

的区域架设绳索， 且既未设置警示标

志又未加强人员护导。 由于架设的绳

索缺乏辨识度， 在规格及材质上细又

缺乏弹性， 在被碰撞时难以提供充分

的缓冲保护， 直接导致圆圆折返学校

途中被绊倒受伤并致其精神健康受

损。 学校应对涉案危险源导致圆圆受

伤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当然， 本案圆圆是在放学后折返

途中发生事故， 在完成放学交接后，

圆圆的接送人员应予陪同看护， 善尽

监护职责。 虽然圆圆对涉案设施可能

造成的人体损伤后果难以预见， 但其

自身在通行中负有谨慎注意义务， 亦

应当认识到奔跑不利于及时发?并避

让障碍物。 由于这种潜在的危险并不

容易识别， 因此圆圆受伤的主要责任

应由绳索架设者即学校承担。

法院认为， 圆圆是未满 10 周岁

的孩童， 本次伤害的影响或将对其成

长乃至今后的人生造成无法估量的损

失。 最终法院确定学校对圆圆损伤承

担 70%的赔偿责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尾随朋友女友欲骚扰还拿刀砍人
男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 10个月

这衣服很贵的，你买得起吗？
邻居间调侃竟演变成互殴 双双获罪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日前， 网红主播冯提

莫因在直播中播放他人享有版权的

歌曲， 而被判 2000 元并负责诉讼

费用 2300元。 而从该事也可得出，

市民的版权意识也已渐渐增强。 近

日， 上海知产法院二审审理了一起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上海威锋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威锋堂） 及深圳聚领威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锋）

因利用网站论坛转载他人享有版权

小说， 被判赔经济损失 22 万元及

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1万元， 合计 23万元。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果麦） 是一家传媒公司，

主要经营综艺、 电视剧、 著作权代

理， 文化创意策划等工作。 经过授

权， 果麦享有 《帝国政界往事》 系

列共 6 册、 《罗曼蒂克消亡史》、

《安史之乱》 等作品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 性质为专有使用权。

然而， 果麦发?， 威锋堂及威

锋共同经营的威锋科技网站上的

“电子书资源分享区” 版块擅自上

传了果麦公司享有传播权的多部文

章。 据此， 果麦公司将威锋堂及威

锋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两公司承担

共同侵权责任， 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38万元及合理开支 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相关证据

可以证明， 涉案的威锋网及威锋网

论坛等为威锋堂、 威锋共同经营。

涉案平台是论坛形式， 由网友注册

成为论坛用户后发表帖子和上传附

件， 两公司不构成直接侵权， 但作

为涉案论坛的经营者， 两公司应知

悉“电子书资源分享区” 极易成为

网络侵权的平台， 对于该版块理应

负有较高的合理注意义务， 所以构

成间接侵权。

一审法院亦注意到， 所有涉案

帖子均被标有“帖子被加分” 标

识， 个别的帖子还有标注“热度”，

故威锋堂、 威锋应对论坛中存在上

述帖子明知或应知， 且涉案网帖的

查看数多则过万， 少则上千。 对于

这些涉案网帖， 两公司理应对上述

内容是否侵权尽到较高的注意义

务， 在论坛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及时

发?。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两公司连

带赔偿果麦经济损失 22 万元及为

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1

万元， 合计 23万元。

一审判决后， 两公司不服， 以

“两公司之间不存在共同经营涉案

网站”、 “一审判赔金额过高” 及

“涉案作品是由网友上传” 等为由，

上诉至上海知产法院。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涉案网站

登记的主办单位分别为威锋和威锋

堂， 两公司系关联公司， 一审法院

据此认定两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并无不当。

在果麦因被侵权所遭受的实际

损失以及两公司因侵权所获的经济

利益均无法确定时， 一审法院综合

考量涉案作品的知名度、 市场价

值、 侵权行为的性质、 侵权持续时

间等因素， 酌情确定经济损失金

额， 并无不当， 所确定的判赔金额

亦在人民法院自由裁量范围内。

综上， 上海知产法院对该案作

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

决。

用户上传版权电子书 网站需负责吗？
2网站因间接侵权被判赔 23万元

与妻子争吵 赌气前往情人家
男子醉酒驾车冲卡逃逸，还撞伤交警


